
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

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《2014年半年度报告》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    一、关于2014年半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 

    公司已制定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等内部控制制度，并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

制度规定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。报告期内（2014年1月1

日-2014年6月30日），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，也不存在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

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熊永忠 尹荔松 周林彬  

2014年8月20日 

 




